
河北省建筑业协会文件

冀建协字〔2025〕70 号

关于印发《河北省建筑结构工程质量水平
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建筑业协会、雄安新区建筑业协会、

各会员单位及相关单位：

现将《河北省建筑结构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管理办法（试

行）》印发，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河北省建筑业协会

2025 年 6 月 17 日



河北省建筑结构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建筑施工企业提高质量意识，提升建筑

工程品质，落实“质量强省”战略，推动全省建筑业高质量

发展，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工程质量评价

标准》（GB/T50375）、《建筑结构工程质量水平评价标准》

（T/HBJX0012）和《河北省建设工程安济杯奖（省优质工

程）评选办法》（202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河北省建筑结构工程质量水平评价工作由河北

省建筑业协会（以下简称”省建协”）负责组织实施，并将

评价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和我省企业在

省外承建的新建（不含改建、临时建筑）建筑结构工程质量

水平评价工作。

第四条 建筑结构工程质量水平评价（以下简称“结构

质量水平评价”）是指在建筑工程的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

结构工程完工，并验收合格后，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对其工

程质量水平进行评价的活动。



第五条 结构质量水平评价遵照工程总承包单位或承建

单位评价申请、各市建协推荐、省建协核验、现场评价，综

合评价，结果公示、公告的程序进行。

第六条 结构质量水平评价工作严格执行现行法律、法

规、规章及国家强制规范、标准等有关规定。

第二章 评价工程范围及条件

第七条 申请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的项目规模应满足下列

条件：

一、公共建筑工程

（一）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单体或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学校、医院、科研、文体等群体公共

建筑工程；

（二）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单体或 5000 平

方米及以上的群体仿古建筑工程；

二、住宅工程

（一）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单体工程；

（二） 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及以上按同一标段或住

宅小区工程，且包含 2 栋以上的住宅工程。

第八条 申请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的项目，应具备下列条

件：

（一）符合基本建设程序，符合国家、省有关工程建设

和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定；



（二）工程具有独立的结构受力体系，工程结构设计科

学合理；

（三）工程结构质量目标明确，施工组织科学合理；

（四）施工工艺和实体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和有关规范、

规程、标准的要求，无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规范的情况；

（五）各项技术资料齐全、真实、有效，具有可追溯性；

（六）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验收合格，且结构施工质

量在本地区处于较高水平，有示范作用；

（七）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推行绿色建造和智慧建造；

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程不列入结构质量水平评

价范围：

（一）违法违规的建设工程；

（二）施工过程中发生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工程；或

者工程结构经过加固补强的工程；

（三）因违反工程质量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工程；

（四）原有建筑物改建、扩建的工程；

（五）曾评价未获得通过的落选工程；

（六）使用国家、省市明令淘汰的施工工艺、建筑材料

和设备的工程；

（七）工程连续停工超过 12 个月，且结构钢筋无保护

措施的工程；

（八）在评价过程中因质量问题被投诉举报并经查实影



响结构安全的工程。

第十条 申请结构质量水平评价项目的工程承建单位，

是指与申请工程的建设单位签订承包合同的独立法人单位。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承建的同一标段建筑工程，宜以项

目整体申请结构质量水平评价。

第三章 评价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的项目，应在取得施

工许可证（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开工的相关文件）一个月

内提出评价申请。资料包括：评价申请表（附件 1）、施工

许可证（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开工的相关文件）、结构工

程质量策划及施工进度计划。

第十三条 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的评价申请受理方式：

（一）河北省行政区域内新建建筑工程项目，向工程所

在地的市建协提出申请，各市建协应依据本办法对企业申请

的工程项目择优向省建协推荐。

（二）我省施工单位在省外承建的工程项目可直接向省

建协申请。

（三）省建协收到评价申请后及时对申请资料进行核验，

并将结果通知相关单位。

第四章 现场评价

第十四条 省建协可委托现场评价组织单位具体负责

组织现场评价工作，申请单位在地基与基础或主体结构分部



验收合格后十个工作日内，分别向现场评价组织单位提交

《地基与基础工程评价申请表》（附件 2）、《主体结构工

程评价申请表》（附件 3）和相关资料。

第十五条 申请现场评价的资料内容和要求。

一、资料内容：

（一）地基与基础工程或主体结构工程分部工程验收合

格证明资料；

（二）反映分部工程主要部位质量情况的工程彩照，不

少于 6 张（至少有 2 张反映隐蔽工程质量情况）；分部工程

质量视频资料，应至少包含钢筋安装、混凝土、砌体结构、

钢结构和装配式结构的质量情况，其中反映地基与基础工程

的内容 2~3 分钟，反映主体结构的内容 3~5 分钟。

二、资料要求：

（一）申请表中需由相关单位签署意见的栏目，应写明

对工程质量的具体意见，并加盖公章；

（二）所提供的文件、证明和印章等必须准确、真实、

清晰，容易辨认；

（三）如有变更应有相应的文字说明和变更文件。

第十六条 现场评价组织单位收到申请后，根据项目结

构类型从省建协质量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组

由 3 人及以上专家组成，结合工程进度情况及时组织现场评

价。

第十七条 现场评价程序：

（一）听取工程项目质量情况的汇报；包含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工程概况，分部分项工程特点和难点，施工关键技

术，质量目标及质量策划，主要施工过程质量控制措施及实

施效果，创新工艺的应用，获得的荣誉等。

（二）听取建设、设计、监理及质量监督等单位对工程

项目质量的评价意见。

（三）对法定建设程序文件、施工图纸及工程技术资料

等进行核查。

（四）实地检查工程地基与基础或主体结构工程质量，

住宅和公建工程项目抽查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 20%，群体工

程项目应对每项单位工程进行抽查，抽查区域应均匀分布，

且具有代表性。专家组要求查看的部位和内容，申请单位应

予满足，不得以任何理由回避或拒绝。现场评价专家按照省

建协《建筑结构工程质量评价标准》（T/HBJX0012）进行

量化评价打分。

（五）专家组对评价的工程项目情况进行现场点评，提

出意见和建议。

（六）专家组向现场评价组织单位提交现场评价报告，

现场评价报告要对评价的工程项目做出客观、真实、全面评

价。

第十八条 现场评价组织单位每半年将现场评价工作情

况及评价项目汇总表报送省建协；11 月底前将全年已完成主

体结构现场评价项目的相关资料及综合评价得分排序表一

并报送省建协。



第十九条 省建协组织抽查专家组对现场评价组织单位

的相关工作和项目的现场评价情况进行抽查，形成抽查报告。

第五章 综合评价

第二十条 省建协组织综合评价委员会，综合评价委员

会通过听取抽查专家组意见、抽查工程质量视频资料、现场

评价报告，质询评议，最终以投票方式确定综合评价结果。

第二十一条 综合评价结果在省建协网站及有关媒体上

公示七个工作日。公示结束无异议，由省建协发文公告。省

建协监事会将对全过程的评价活动进行监督。

第二十二条 凡有举报、投诉或后期建设发现存在不满

足结构质量水平评价标准的项目，由省建协组织专家进行调

查核实，经调查属实的，撤销其获得的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结

果。

第六章 评价纪律

第二十三条 申请企业、推荐单位和现场评价组织单位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违者视情节轻重给予通

报批评，并撤销其评价结果。

第二十四条 工程项目评价实行专家回避制度。评价专

家不得参与本单位申请的工程项目评价。

第二十五条 工程项目评价专家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

要客观公正，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秉公办事，不得收受企

业和有关人员的礼品、礼金和有价证券，违者撤销工程评价



专家或综合评价委员资格，并终身不得再进入省建协专家库。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建协负责解释。



附件 1：

河北省建筑结构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申请表

工程名称

建设地点 建筑面积（m
2
）

结构类型 工程造价
（万元）

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建设单位 施工许可证号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申请单位 申请单位地址

申请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程概况：

建设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建筑业协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地基与基础工程评价申请表

工程名称

建设地点 建筑面积（m
2
）

结构类型
工程造价
（万元）

开工时间
地基与基础
验收时间

建设单位 施工许可证号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申请单位 申请单位地址

申请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情况



有关单位和部门意见

申请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现场评价组织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省建筑业协会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主体结构工程评价申请表

工程名称

建设地点 建筑面积（m
2
）

结构类型
工程造价
（万元）

开工时间
主体结构
验收时间

建设单位 施工许可证号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申请单位 申请单位地址

申请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体结构工程质量情况



有关单位和部门意见

申请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现场评价组织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省建筑业协会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